
⼀、租赁期的确定

实务中，合理确定租赁期的难点在于承租⼈对续

租选择权的评估。续租选择权是合同赋予承租⼈的权

利，如果承租⼈选择续租，出租⼈必须同意，否则需

要⽀付违约⾦或罚款等。因此，合同中若约定了续租

选择权，⼀般情况下，会对续租期限和续租租⾦有明

确的约定。如果续租期限和续租租⾦不明确，或者租

赁合同到期后是否能够续租需要经过双⽅再次协商⼀

致后决定的，通常不属于续租选择权。值得注意的

是，对于那些合同约定不可撤销租赁期较短且合同未

约定续租选择权、⽽如果承租⼈到期不续租将对其产

⽣重⼤经济损失的情形，也应考虑承租⼈是否存在合

同约定之外的实质性续租选择权。

（⼀）如何考虑承租⼈是否合理确定将⾏使续租

选择权

在评估承租⼈是否合理确定将⾏使续租选择权

时，应从续租选择权的⾏使或不⾏使给承租⼈带来的

经济利益⽽不是基于管理层的意图来考虑。实务中，

下列情形很可能表明承租⼈将合理确定会⾏使续租选

择权，除⾮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其不会⾏使。

1. 合同约定的续租期间租⾦价格明显低于市场

价格；

2. 承租⼈对租⼊资产存在重⼤依赖；

3. 承租⼈对租⼊资产投⼊了重⼤的改良⽀出，

且预计不可撤销的租赁期结束时，该等改良⽀出形成

的资产仍具有重⼤价值；

4. 承租⼈与终⽌租赁相关的成本较⼤，例如谈

判成本、搬迁成本、寻找与选择适合承租⼈需求的替

代资产所发⽣的成本、将新资产融⼊运营所发⽣的整

合成本、将租赁资产恢复⾄租赁条款约定状态的成

本、将租赁资产归还⾄租赁条款约定地点的成本等。

（⼆）合同未明确约定的情况下，如何估计续租

期间和租⾦

1. 续租期
在合同未明确约定续租选择权、但存在实质性续

租选择权的情况下，如果经评估后能合理确定承租⼈

将⾏使实质性的续租选择权，如何估计续租期间和租

⾦也就成了实务处理的难点。我们认为，可以结合评

估确定承租⼈将⾏使实质性续租选择权的具体情形来

具体估计续租期间。如果承租⼈不再续租已经不会给

其带来重⼤经济损失时，可以表明续租选择权终⽌和

租赁期结束。例如，如果承租⼈对租⼊资产投⼊了重

⼤的改良⽀出，可以将改良⽀出形成的资产不再具有

重⼤价值之⽇作为租赁期结束⽇。

2. 续租租⾦
在合理估计了包括续租期在内的租赁期后，如果

合同未明确续租租⾦，在初始计量租赁负债时仍应考

虑续租期间的租赁付款额。我们认为，可以考虑以下

操作思路，即在租赁期开始⽇，以合同约定的租⾦⾦

额为基础计量整个租赁期的租赁负债，在后续承租⼈

实际续租或当合同明确了续租期与续租租⾦时，再重

新计量租赁负债并调整使⽤权资产账⾯价值。具体分

两种情况，如果租赁期与原估计的租赁期⼀致，按照

变动后的租赁付款额的现值重新计量租赁负债，承租

⼈采⽤的折现率不变；如果租赁期与原估计的租赁期

不⼀致，承租⼈采⽤修订后的折现率对变动后的租赁

付款额进⾏折现，以重新计量租赁负债。  

⼆、可变租赁付款额转为固定付款额的会

计处理

实务中，可能存在整个租赁期的租⾦由固定租⾦

和变动租⾦构成的租赁安排。例如，双⽅先约定前期

的固定租⾦，后续期间的租⾦则根据承租⼈的收⼊等

业绩⽔平或租赁资产使⽤情况来确定，⽽后续租⾦的

潜在可变性将于租赁开始⽇之后某个时点消失，即租

赁期开始⽇之后某⼀个时点，可变租⾦因某个因素明

确后⼜会转为固定租⾦。如何对该类租赁安排进⾏适

当的会计处理，⽬前准则制定部⻔尚未有明确的规

定。

案例1

甲公司承租了某商铺，合同约定租赁期

为20年，第1-5年的租⾦固定为100万元 /

年，后续的租⾦每5年确定⼀次，即根据该

商铺前5年的实际营业额的年平均⾦额的

10%作为下⼀个5年的固定租⾦，以此类

推。租赁期结束时甲公司⽆法合理确定能够

取得该商铺的所有权，且商铺剩余使⽤寿命

⼤于20年。

问题1：在租赁期开始⽇，A公司应如何计

量使⽤权资产和租赁负债？

问题2：A公司在租赁期开始⽇确认的使⽤

权资产后续折旧年限应如何确定？

（⼀）初始计量使⽤权资产和租赁负债

在租赁期开始⽇，租期前5年的固定租⾦为100

万元/每年，后续15年均为可变租赁付款额，且这些

可变租赁付款额不属于取决于指数或⽐率的可变租赁

付款额，因此，在租赁期开始⽇初始计量租赁负债和

使⽤权资产时，只需按前5年的500万元租⾦进⾏折

现后的现值作为租赁负债的账⾯⾦额。在第⼀个5年

租赁期结束时，下⼀个5年期的租⾦也已经确定，即

可变租赁付款额转为固定付款额，应按照下⼀个5年

需⽀付的租赁付款额折现来重新计量租赁负债和使⽤

权资产。以此类推，即每隔5年重新计量租赁负债和

使⽤权资产。

（⼆）使⽤权资产后续计量的折旧年限

本案例中，对于使⽤权资产后续计量时如何确定

折旧年限在实务中还存在争议。即租赁期开始⽇，仅

按5年租⾦的现值作为整个租赁期20年的使⽤权资产

账⾯价值（假设使⽤权资产等于租赁负债），那对于

使⽤权资产后续计量时是按20年计提折旧还是5年计

提折旧？如果按照新租赁准则的规定处理，使⽤权资

产应在租赁期和租赁资产剩余使⽤寿命两者孰短的期

间内计提折旧，本案中租赁期20年短于剩余使⽤寿

命，理论上应按20年计提折旧。但是，如果承租⼈

将基于5年固定租⾦初使计量的使⽤权资产按20年期

间计提折旧进⾏后续计量，⾸个5年的折旧费⽤会显

著偏低，不能如实反映交易的实质，⽽且增加了后续

租赁期间的折旧计算的复杂程度。我们认为，从配⽐

原则与操作性⻆度出发，可按5年期计提折旧。

三、增量借款利率的确定

如果租赁双⽅在正常交易中签订租赁合同，且合

同中已经约定了利率，可以认为出租⼈以该利率作为

租赁内含利率，可作为折现率的⾸选，除⾮该利率明

显不合理。当承租⼈⽆法确定租赁内含利率时，需要

以承租⼈的增量借款利率作为折现率。实务中，确定

增量借款利率有两个步骤，第⼀步是选取可观察的利

率作为确定增量借款利率的参考基础；第⼆步是对参

考基础进⾏调整。在选择参考基础时，应尽可能选择

与租赁负债借款条件最为类似（即对利率有重⼤影响

的因素相似度最⾼）的借款利率，以避免过多的调

整。对于租赁合同中未确定利率，且增量借款利率估

计⽇承租⼈⽆增量借款时，可考虑按以下⽅式选择参

考基础。

（⼀）承租⼈有公开市场发⾏的债券

当承租⼈有公开市场发⾏的债券时，可以通过该

债券在增量借款利率估计⽇的市场价格和未来还款情

况来估算该债券的市场利率，该市场利率反映了交易

发⽣时的经济环境、承租⼈主体信⽤⻛险等。以此作

为增量借款利率的参考基础时，需要结合租赁期、租

赁负债⾦额以及抵押条件等因素作进⼀步的调整。

（⼆） 承租⼈有存量借款

当承租⼈有存量借款，且在存量借款取得⽇与增

量借款利率估计⽇期间，若市场利率⽔平和承租⼈信

⽤状况没有发⽣重⼤变化，可以选择与租赁期相同的

同期存量借款利率作为参考基础，存在多个同期存量

借款的，尽量选择抵押条件类似、借款⾦额接近、本

息偿付⽅式接近的借款利率作为参考基础。

（三） 承租⼈近期⽆借款或其他有息负债

当承租⼈近期没有任何借款或其他有息负债时，

可以考虑通过银⾏询价的⽅式获取同期贷款利率作为

参考基础，也可以考虑聘⽤第三⽅评级机构获取其信

⽤评级，并以此为基础来确定参考基础。此外，承租

⼈还可以以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oan Prime

Rate，以下简称LPR）作为参考基础。在以LPR作

为参考基础时，由于LRP并未反映承租⼈⾃⾝的信⽤

状况，因此在对参考基础进⾏调整时，除了考虑借款

⾦额、抵押条件等因素之外，还需要考虑承租⼈⾃⾝

的信⽤状况。

上述⽅法并⽆优劣之分，承租⼈应当结合⾃⾝情

况选择合适的⽅法来确定增量借款利率的参考基础。

在租赁负债对折现率变动敏感性较低的情况下，我们

认为，可以选择实务操作更为简便的⽅法来确定增量

借款利率。

四、重新计量租赁的情形及会计处理

在租赁期开始⽇后，存在多种情形需要重新计量

租赁负债，⽽且重新计量采⽤的折现率规定存在不同

的情况，本⽂对这些情形进⾏归纳总结，详⻅下表。

表1  重新计量租赁负债的情形及会计处理

情形 会计处理
重新计量采⽤的

折现率

1. 租赁变更以外的情形

(1) 潜在可变性消
除，可变租赁付

款额变成实质固

定付款额

按照变动后的租

赁付款额的现值

重新计量租赁负

债并相应调整使

⽤权资产账⾯价

值，使⽤权账⾯

价值已调减⾄

零，但租赁负债

仍需进⼀步调减

的，剩余⾦额计

⼊当期损益

租赁期开始⽇确

定的折现率

(2) 担保余值预计
的应付⾦额发⽣

变动

(3) ⽤于确认租赁
付款额的指数或

⽐例（浮动利率

除外）的变动⽽

导致租赁付款额

发⽣变动

(4) 因浮动利率变
动⽽导致未来租

赁付款额发⽣变

动

反映利率变动的

修订后的折现率

(5) 购买选择权、
续租选择权或终

⽌租赁选择权的

评估结果或实际

⾏使情况发⽣变

化

剩余租赁期间内

的租赁内含利率

或承租⼈在重估

⽇的增量借款利

率

2. 租赁变更未作为⼀项单独租赁处理

(1) 租赁变更导致
租赁范围缩⼩或

租赁期限缩短

缩⼩或缩短部分

作为使⽤权资产

处置处理，剩余

部分重新计量租

赁负债并调整使

⽤权资产账⾯价

值

剩余租赁期间内

的租赁内含利率

或租赁变更⽣效

⽇承租⼈的增量

借款利率

(2) 其他租赁变更
重新计量租赁负

债并调整使⽤权

资产账⾯价值 

五、所得税与增值税的处理

（⼀） 所得税会计处理

根据现⾏准则《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——所得

税》（以下简称CAS18号）相关规定，当暂时性差

异不属于企业合并交易，且交易发⽣时既不影响会计

利润，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时，企业不确认递延所

得税（即，递延所得税初始确认豁免条款）。如果承

租⼈初始确认⾦额相等的使⽤权资产和租赁负债，根

据税法规定，将可能产⽣⾦额相等的应纳税暂时性差

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。该交易满⾜上述初始确认豁

免条件，因此企业⽆需就上述暂时性差异确认相关的

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。

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2021年5⽉7⽇对《国

际会计准则第12号——所得税》（以下简称 IAS12

号）的修订（2023年1⽉1⽇起⽣效，允许提前采

⽤），修订后的IAS 12缩⼩了初始确认豁免的适⽤

范围，明确了企业对产⽣相同⾦额的应纳税暂时性差

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交易进⾏初始确认时，应当

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。

⽬前，我国CAS18号尚未跟进这⼀修订，基于IAS12

号于2023年⽣效但允许提前采⽤，对于国内企业仍

可以按照CAS18号的规定采⽤初始确认豁免原则，

⽽对于部分A+H 股公司，如果其提前采⽤IAS 12不

适⽤初始确认豁免的规定，也应予以认可。

（⼆）增值税会计处理

实务中，合同约定的租⾦中可能包含增值税进项

税额，承租⼈⽀付的增值税（进项税额）允许抵扣未

来销售商品或劳务时被收取的增值税（销项税额），

但也存在承租⼈向出租⼈⽀付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可能

⽆法抵扣或仅能抵扣⼀部分增值税⾦额的情形。对于

承租⼈⽀付的增值税如何进⾏会计处理，也是实务中

需要解决的问题。

我们认为，⾸先应分析承租⼈⽀付的增值税的性

质，因其不是承租⼈为了使⽤租赁资产的权利⽽⽀付

的款项，不属于租赁准则中规定的租赁付款额，因此

不应计⼊租赁负债。若该增值税进项税额能够抵扣销

项税额，在取得增值税扣税凭证后确认应交增值税

（进项税额）；若该增值税进项税额不能抵扣销项税

额的，在发⽣⽆法抵扣的增值税时直接计⼊当期损

益。

”
承租⼈的会计处理是新租赁准则的核⼼

内容，也是租赁准则修订的重点与难点。新

租赁准则要求承租⼈在资产负债表上列报使

⽤权资产和租赁负债（豁免除外），能否恰

当计量使⽤权资产和租赁负债是承租⼈会计

处理的关键。本⽂对承租⼈在会计处理过程

中可能⾯临的实务问题逐⼀探讨分析，期望

能为实务界提供参考。


